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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缴纳 2025 年度会费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衷心感谢长期以来对协会各项工作的大力支持与积极配合。

为保障协会 2025 年度各项工作顺利开展，根据《中国煤炭经济研

究会章程》和《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会费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从

即日起开展 2025 年会费收取工作，请各会员单位按照对应的会费

标准缴纳 2025 年度会费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费缴纳标准

（一）副理事长单位：10 万元 / 年；

（二）常务理事单位：5 万元 / 年；

（三）理事单位：3 万元 / 年；

（四）普通会员单位：1 万元 /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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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5 年度会费缴纳回执表 

会员单位名称  

票据抬头名称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缴纳标准 
□副理事长单位     □常务理事单位 

□理事单位         □普通会员单位 

汇款时间  汇款金额  

单位 

信息 

联系电话  收文传真/邮箱  

通讯地址  

联 

络 

员 

姓  名  部门及职务  

办公电话  手  机  

接收文件、资料邮箱  

反映企业诉求、 

对煤经会工作的意

见建议（可另附页） 

 

注：1.请汇款后将此表电邮至协会，如单位联络信息有变化，请及时函

告协会并更新相关信息。 

2.此附件可在中国煤炭经济网（www.ccera.com.cn）“业务公告”

栏目下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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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24 日发

共印 300份

（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



